江苏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我省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国务院、省政府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63号）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江苏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由省级财政设立，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主要用于支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改革发展奖励及补助。
第三条  专项资金分配遵循“突出公益、公平公正、规范透明、注重绩效”的原则。
第四条  省级财政部门的主要职责包括：
（一）会同省教育厅共同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实施细则，研究专项资金扶持政策；
（二）负责专项资金年度预算编制和省级预算执行；
（三）参与专项资金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第五条  省级教育部门的主要职责包括：
（一）参与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实施细则，研究专项资金扶持政策；
（二）制定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发布申报公告，制定项目评审方案、评审标准和工作规范；
（三）组织项目申报、专家评审，提出拟资助项目及经费安排建议；
（四）督促并指导民办高校做好项目执行监管，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第六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
（一）奖励规范办学的民办高校。对办学条件较好，产权明晰，办学行为规范，办学声誉较好，坚持非营利性办学的民办高校给予奖励；
（二）支持民办高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质量；
（三）建设民办高校公共服务平台；
（四）其他需要政府特殊扶持的事项。
第七条  专项资金分配采取项目竞争方式，分配方案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或委托中介机构对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核后确定。
坚持审核依据、审核程序、审核标准公开、公平、公正，对每一所学校申报材料进行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八条  专项资金具体申报条件、标准、申报程序等由省教育厅另行制定年度申报指南。
第九条  专项资金统一纳入民办高校财政补助资金专用监管账户管理，只能用于与奖补项目相关的支出，实行专项核算和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不得作为举办者的投入，不得用于发放学校教职工日常工资、津贴或其他人员福利经费，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和投资等，不得用于与奖励、补助项目无关的日常公用经费开支等。更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挤占、挪用。
第十条  民办高校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建立、健全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内控制度及监督机制，建立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机制，确保专项资金安全并提高使用效益。
第十一条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民办高校在申请专项资金时，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取消申请资格，且两年内不得再申请专项资金。在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如发现民办高校有违规使用专项资金，或有其它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由省教育厅责令限期整改，视情节轻重，予以缓拨、停拨专项资金，并予以通报，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8年8月1日起施行。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资金绩效评价补充说明

一、专项资金使用范围

仅限用于师资队伍建设，其他任何项目不得使用。

二、注意事项

1.不得作为举办者的投入使用;

2.不得用于发放学校教职工日常工资、津贴或其他人员福利经费(如个人劳务费、酬金、企业年金、安家费、购房补贴、专家讲座费、餐费、交通费、版面费、稿酬等);

3.不得用于“青蓝工程”等已获得专项支持的项目;

4.不得用于学生、教职工等任何个人的奖励;

5.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和投资等;

6.不得用于与奖励、补助项目无关的日常公用经费开支等;

7.党建中不得涉及与党建内涵工作无关的事项,如餐费、住宿费、交通费、景区门票、服装费等;

8.不得用于基建项目(如楼宇改造、场馆出新、水电气基础设施维修等);

9.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挤占、挪用;

10.所有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均需建立台账(如学生竞赛支出要有明细台账等)

